


主席：保留協商。

報告院會，本案各單位或基金別預算及決議均暫行保留。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請游院長召集協商。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46案，提請由游院長召集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本案作以下決議：請游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十七案。

四十七、(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委員陳瑩等16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三)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一條、第八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以上二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四)本院委員廖國棟等22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決定：自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0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9400028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3月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0072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1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於109年3月5日（星期四）召開第10屆第1會期內政委員會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內政委員會陳召集委員玉珍擔任主席，邀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報告，及內政部、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說明並備質詢。
三、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有鑑於原住民身分之認定確有配合民法或實務操作現況等修正之必要，同時本法之立法原則兼採血統及認同主義，被收養者為取得原住民身分，仍應依本法所定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原則，從原住民養父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始得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而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子女從父姓或母姓亦有所修正，惟現行原住民身分法自九十七年修正至今卻未有相關配套之修正，導致於部分案例之不合理；除對於不合時宜之文字略作修正外，考量對於身分認定、收養、例外取得原住民身分、變更姓名登記等多種不同制度之不當，例如需養父母同具原住民身分且共同收養時，養子女才取得原住民身分之限制、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於父母離婚後由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行使或負擔者，例外使無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等，此種不合立法原則兼採血統及認同主義應修正之，爰修正「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以利整體法制度之完善。

四、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

感謝貴委員會召開本次會議，就大院鄭委員等17人所提「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進行審查，本人受邀說明，至感榮幸。

鄭委員天財等17人所提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目的係為配合民法、修正實務操作現況等事，對保障原住民族權益，提升身分保障等節確有助益，本會原則支持前開草案之修正方向。

惟依原住民身分法現行規定，非原住民取得原民身分，必須養父母共同收養，而且都是原住民，但修正草案條文第5條規定，放寬到僅養父母1人具原住民身分，或原住民單獨收養者，即有取得身分之機會。基於原住民身分法所採取之原住民身分認定原則乃「血統主義兼採認同主義」，即便當事人具有原住民血統，亦須符合相關認同要件始能取得原住民身分，不具原住民血統者取得原住民身分應屬例外規範，法制上應採從嚴規定，爰對不具原住民血統者再行放寬取得身分之要件一節是否允當，敬請再予審酌。

又查前開草案修正條文第8條規定，增列當事人應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始能取得原住民身分等規範，惟查該條現行條文第2項即已規定當事人子女須準用第4條等規定，應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之姓或取用傳統名字，爰增列重複規範是否必要，敬請大院再予審酌。

綜上所述，原住民身分不僅是個人對其身分之主觀認同表彰，更是請求國家提供相應行政措施之資格要件，對原住民族權益維護影響甚鉅，本會將依大院審議結果，會同地方戶政機關執行身分登記作業。

以上報告，敬請　委員指教。

五、經報告及詢答完畢，進行逐條審查；與會委員咸認為原住民身分之得、喪、變更、回復，對原住民身分之認同及相應權益之維護影響甚鉅，仍須再予審酌，爰將全案審查完竣，並決議如下：

(一)第一條、第四條、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及委員王美惠等6人、委員林思銘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均予保留。

(二)第五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法條文。

六、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陳召集委員玉珍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條文),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保留）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依現行法制作業通例刪除第二項規定。
審查會：
保留。

	（保留）
	第四條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四條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項父母離婚，或有一方死亡者，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行使或負擔者，其無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
一、第三項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係為解決本法於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時舊民法中，父母離婚或一方死亡後，未成年子女變更姓名實際上之困難，本法發布後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已於九十六年五月四日做出修正；同時本法第七條皆能處理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單方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義務時，得以法定代理人資格自行變更未成年子女姓名之問題，爰刪除第三項之規定，回歸原住民身分取得之基本原則。
審查會：
保留。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法條文。）
	第五條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收養，從養父姓、養母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收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制。
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喪失。
	第五條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制。
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喪失。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
一、現行條文規定，以養父母雙方皆須具原住民身分，且夫妻共同收養時，被收養者才得以取得原住民身分，惟考量單獨收養時，未滿七歲之被收養子女最佳利益，亦應給予其得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機會，爰修正現行規定。
二、本法之立法原則兼採血統及認同主義，故被收養者為取得原住民身分，仍應依本法所定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原則，從原住民養父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始得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爰修正第二項文字，以資明確。
審查會：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法條文。

	（與委員王美惠等6人、委員林思銘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保留。）
	第八條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
前項子女，應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
	第八條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其婚生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七條之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
一、現行第一項規定課以當事人檢具證明文件之責任，不利於民眾申請，且實務上係以政府所持有之當事人本人及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戶籍登記資料為憑，爰將「檢具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予以刪除。
二、當事人於本法施行前因當時法令喪失原住民身分者，亦可能有非婚生子女，爰修正第二項文字將其納入規範，俾資周延。
三、增列第三項，為貫徹認同主義，不具原住民身分之子女欲取得原住民身分者，應溯本至具原住民身分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以彰顯其回歸原住民身分之意思，以利認同主義之實現。
審查會：
一、與委員王美惠等6人、委員林思銘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保留。
二、委員王美惠等6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八條  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但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
得依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身分，但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說明：
（一）依本法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本應適用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六條等規定，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其於本法施行後遲未依本法規定申請回復或取得身分，本於身分行為禁止代理之原則，自應尊重當事人意願，惟實務常見其子女於當事人死亡後，欲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為保障子女與父母相異之認同，定明當事人如於申請取得身分前已死亡者，其子女仍得依規定申請取得，以杜爭議。
（二）實務常見得依本法規定申請改姓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因於本法施行前死亡或於申請前即已死亡者，基於民法第6條規定，其子女不可能代為改姓取得原住民身分，為杜爭議並配合民法第1059條『一家不得三姓』之規定，爰規範子女得取用傳統名字並排除民法第1059條規定之適用。」
三、委員林思銘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八條  當事人已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而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推定其原住民身分未喪失。 
當事人得依第七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而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得準用第七條規定，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身分。
說明：
（一）所謂『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係指已符合本法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六條所規定之各取得要件，得逕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者而言，惟上開情形當事人既得逕依本法前開各條規定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本條另規範取得身分之程序，實無必要，顯屬贅文。又所謂『回復』，係指已取得身分者因故喪失身分後復又申請之程序而言，惟此一程序既未使身分溯及生效，與其他『取得』程序顯無區分實益，爰本條第一項規定實無規範必要，爰刪除第一項。 
（二）本法取得原住民的兩大原則為主觀上要有原住民身分之認同，即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意願及對原住民身分之自我認同；客觀上需有原住民之血統及從原住民血統之姓或傳統名字，具備原住民身分。為維護歷史正義，特明定推定當事人有意取得原住民身分，而允其子女得另依本法其他條文規定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爰其本法施行前死亡者之子女，若有其意願取得原住民身分，應與一般人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相同，故要求應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才得取得原住民身分，爰修正第二項。」

	（與委員林思銘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保留。）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更正、撤銷或回復之申請，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註記或塗銷其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及族別，並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註記或塗銷其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及族別，並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
增加戶政機關對於原住民身分做出行政處分之類型，俾資明確完整性。
審查會：
一、與委員林思銘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保留。
二、委員林思銘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更正、撤銷或回復，經戶政事務所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內註記或塗銷原住民身分、身分別及民族別，始生效力。
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說明：
（一）依法條順序，修正文字，以符體例。
（二）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原住民族：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因此原住民族係由行政院核定；惟個別原住民應如何登記所屬民族，交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規定即可，俾利分層處理、各自負責。」

	（保留）
	第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
本次本法之修正應自公布後施行之。
審查會：
保留。




主席：請召集委員陳委員玉珍補充說明。

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另委員陳瑩等、委員伍麗華等分別擬具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第1會期第10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委員廖國棟等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經第1會期第10次會議決定：自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

委員陳瑩等提案：

本院委員陳瑩等16人，鑑於具有原住民血統之國人，其父或母於依法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前已死亡，且囿於身分行為禁止代理之法律原則，致無法取得原住民之身分，爰擬具「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法第八條第二項之立法意旨在解決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施行之前（80年10月14日），原住民女子與非原住民結婚、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者，因當時法令規定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如果(1)當事人在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施行（80年10月14日）之前過世，或是(2)當事人在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廢止（90年08月24日）之後，在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前過世，未能於生前親自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其婚生子女將受限於身分行為禁止代理之法律原則，無法取得原住民身分。而為落實本法「血統主義」之精神，並兼顧其子女相關權益，增訂當事人已死亡者，其子女得準用本法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七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以保障當事人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權益。

二、實務上，除現行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述之情況外，尚發生具原住民血統之國人，其父或母在直系血親尊親屬依法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前已死亡，因受限於身分行為禁止代理之法律原則，加上現行規定並未允許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祖父或祖母之姓，得取得原住民身分，致具原住民血統之國人，無法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嚴重影響其權益。

三、為落實本法「血統主義」之精神，爰提案修正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使於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前已死亡當事人之婚生子女，除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亦得以具原住民身分之祖父或母之姓，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確實保障當事人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權益。

提案人：陳　瑩　　

連署人：高嘉瑜　　莊瑞雄　　張廖萬堅　洪申翰　　劉建國　　賴品妤　　邱志偉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趙正宇　　何志偉　　陳亭妃　　莊競程　　蔡易餘　　洪孟楷　　

	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但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
得依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身分，但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八條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其婚生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七條之規定。
	一、本條第二項規定之目的在使未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族人若已死亡，其婚生子女得準用現行法第四條第二項，取得原住民之身分，係民國97年12月3日增訂，且立法理由敘述甚明。

二、實務上，除第一項所述之情況外，尚發生具原住民血統之國人，其父或母在直系血親尊親屬依法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前已死亡，惟因受限於身分行為禁止代理之法律原則，加上現行規定並未允許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祖父或祖母之姓，得取得原住民身分，致具原住民血統之國人，無法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嚴重影響其權益。

三、修正第二項之文字，使於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前已死亡之當事人之婚生子女，除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七條之規定，亦得以具原住民身分之祖父或祖母之姓，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以確實保障當事人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權益，落實本法「血統主義」之精神。


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

本院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鑒於原住民身分之認定自民國九十七年修正至今，實務作業衍生諸多於本法施行前就未取得原住民身分已死亡當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取得原住民身分認定之爭議，爰依據本法立法目的及原住民身分認定原則，修正當事人及其子女身分取得之要件，以利行政機關依職權行使原住民身分認定等相關工作；再者，基於原住民身分常為政府各種給付行政之資格、條件，惟各該法令、政策或措施之制定背景及其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不一而足，故修正文字以本法為原住民身分認定之普通法，各項法令、措施及政策得依其制定意旨，訂定原住民身分資格之規範；此外，基於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原住民族基本法等揭櫫之民族歸屬、成員認同之權利概念及民族自我認同等相關規範，有關原住民族別之認定，自應尊重民族內部意願，依其族群傳統文化，認定其內部成員或使原住民個人得以歸屬於其族群，藉以形成民族別，惟於民族自治制度實行前，政府仍有義務透過相關行政措施，協助各民族註記其所屬成員，爰修正「原住民身分法」第一條、第八條及第十一條條文規定，以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以利整體法制度之完善。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連署人：鍾佳濱　　林楚茵　　賴惠員　　羅美玲　　邱議瑩　　吳玉琴　　蘇治芬　　陳素月　　吳思瑤　　黃世杰　　高嘉瑜　　管碧玲　　陳秀寳　　李昆澤　　范　雲　　沈發惠　　林宜瑾　　羅致政　　周春米　　

	原住民身分法第一條、第八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原住民身分之認定，應依本法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一、未修正。

二、基於原住民身分常為政府各種給付行政之資格、條件，惟各該法令、政策或措施之制定背景及其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不一而足，本法應僅為原住民身分有無之基本原則，若各該法令就其立法意旨、特殊目的、行政資源等綜合性考量，而有放寬或限縮其法令所稱具原住民身分資格者，自應依其各該法令所規範資格、條件認定之。

	第八條　當事人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於本法施行前，依當時原住民身分認定法令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得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從其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當事人得依第四條、第六條及前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二項當事人之子女準用前條規定。
	第八條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其婚生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七條之規定。
	一、當事人符合本法血統及認同主義身分認定要件，而曾取得原住民身分，惟於本法施行前，因婚姻、收養、自願拋棄等事由，而遭當時法令強制喪失其原住民身分，為矯正過去法令所造成之不正義，由當事人本人依其意願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若當事人本人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而無從依本法申請回復，明定其子女經由從其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得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基於維護當事人子女之身分權益，爰修正第一項。

二、本法之立法原則為血統兼採認同主義，即特定個人不僅需在自然血緣上與原住民具有血緣聯絡，亦須外在客觀行為以表彰其對於原住民血統之認同，例如全血統者，透過申請行為彰顯其認同，而半血統者，則須透過從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於具有重要社會辨識意義之姓名上表彰其對於原住民血統之認同。而本得以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始能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之人，於本法施行前死亡，已無機會取得身分，致其子女亦無從取得身分，惟該子女實與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直系血親尊親屬有自然血緣上之聯絡，基於維護子女權益，使其得準用本法其他規定，並輔以取用傳統名字之強化認同，取得原住民身分，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三、增訂第三項規定，以明定本條前兩項規定之當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身分認定方式。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之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由戶政事務所依申請或依職權審查核定，於戶籍資料為原住民身分或民族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前項民族別之認定基準、程序或方式之辦法，應依各民族意願，由各該原住民族自治政府定之；民族自治施行前，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註記或塗銷其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及族別，並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一、原住民身分登記屬戶籍登記事項，戶籍法第四條及第十四條之一，定有明文。原住民身分登記既屬戶籍登記事項，其登記程序、方式應回歸戶籍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以符合戶政實務及便利人民申辦作業，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二、基於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9條及第33條所揭櫫之民族歸屬、成員認同之權利概念，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第1款亦有民族自我認同相關規範，有關原住民族別之認定，自應尊重民族內部意願，而由各民族所組織之自治政府，依其族群傳統文化，認定其內部成員或使原住民個人得以歸屬於其族群，藉以形成民族別。惟於民族自治制度實行前，政府仍有義務透過相關行政措施，協助各民族註記其所屬成員，以為民族自治奠基，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委員廖國棟等提案：

本院委員廖國棟等22人，鑑於原住民身分法取得原住民身分之兩大原則為主觀上要有原住民身分之認同，即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意願及對原住民身分之自我認同；客觀上需有原住民之血統及從原住民血統之姓或傳統名字，才可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惟部分民眾因身分行為原則不得代理應親自行為之，導致在原住民身分法施行前欲取得原住民身分者，而無救濟管道。又因無法取得原住民身分，其子女亦無管道取得原住民身分，影響其子女身分認同之權益，據此修正為本法施行前死亡者之子女，若有其意願取得原住民身分，應與一般人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相同，故要求應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才得取得原住民身分，爰提案修正「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廖國棟　　

連署人：費鴻泰　　楊瓊瓔　　呂玉玲　　林為洲　　萬美玲　　吳斯懷　　林文瑞　　陳超明　　林德福　　林思銘　　陳以信　　鄭麗文　　謝衣　　廖婉汝　　翁重鈞　　洪孟楷　　李貴敏　　魯明哲　　鄭正鈐　　葉毓蘭　　林奕華　　

	原住民身分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當事人已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而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推定其原住民身分未喪失。
當事人得依第七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而於本法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得準用第七條規定，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而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八條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其婚生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七條之規定。
	一、所謂「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者」，係指已符合本法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六條所規定之各取得要件，得逕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者而言，惟上開情形當事人既得逕依本法前開各條規定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本條另規範取得身分之程序，實無必要，顯屬贅文。又所謂「回復」，係指已取得身分者因故喪失身分後復又申請之程序而言，惟此一程序既未使身分溯及生效，與其他「取得」程序顯無區分實益，爰本條第一項規定實無規範必要，爰刪除第一項。

二、本法取得原住民的兩大原則為主觀上要有原住民身分之認同，即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意願及對原住民身分之自我認同；客觀上需有原住民之血統及從原住民血統之姓或傳統名字，具備原住民身分。為維護歷史正義，特明定推定當事人有意取得原住民身分，而允其子女得另依本法其他條文規定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爰其本法施行前死亡者之子女，若有其意願取得原住民身分，應與一般人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相同，故要求應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才得取得原住民身分，爰修正第二項。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image: image1.jpg]MIARE BB EH

B B :10912R 188 (E8Z7) E4110564 22345

W2 B 201 emT

W EAR

— ARAKZBCREFELERE B RHSra KacawS 1TA A T BRAE & 4
EANBXBEEE | £

=~ ZEAMBE#Saidhai Tahovecahe F20A# B T BAER & DL % — 15~ A
HRET—HREMEEEE | £ (G2

= ZREREBFIABE "RERSVEE EEXBEEE | . (84—

W ZABBARFVLAHBEL " RERS PEFNGRIBEEE £ (H
&A= 3
R Ew

— BEARBEE T BE - B8E - B B1345 (9 RwE )
=~ RTPHBE o BFBRATEMSE  B14E -~ EDik o




協商主持人：鄭天財Sra Kacaw

協商代表：張其祿　　賴香伶　　高虹安（代）
林為洲　　林奕華　　鄭麗文　　陳椒華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　瑩
沈發惠　　柯建銘　　鄭運鵬　　莊瑞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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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一條。

第　一　條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法條文）

主席：第一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主席：第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法條文）

主席：第五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件，但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

得依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但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於修正施行後二年內，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主席：第八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內為原住民身分別及民族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前項原住民之民族別認定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十一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十三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原住民身分法修正第四條、第八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八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

請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16時14分）主席、各位同仁。有關原住民身分法的制定，是本席在中央原民會擔任處長的時候所提出的法案，在民國90年1月1日開始施行，現行條文第八條特別針對原住民因為過去的法令被迫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可以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但是因為被嚴格的解釋，必須被依法令喪失原住民身分的人，必須在90年1月1日以前死亡，其子女才可以申請回復，所以很多相關的案例都沒辦法回復。因此，本席及相關的委員提出這次的修法，特別明定90年1月1日之後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其子女可以申請回復。但是為了讓原民會能夠更積極地去宣導，所以我們訂了一個兩年的期限，希望原民會能夠積極地宣導：第一個是還在世的，請他趕快申請回復；已經過世的，其子女可以在兩年之內申請回復，因為他確實具有原住民的血統。在此特別謝謝各黨團能夠支持。以上，謝謝！

主席：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繼續處理復議案。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二案、第三案及第九案之決定，提出復議，請公決案。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本次（第11次）會議報告事項第2案、第3案及第9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現作以下決定：另定期處理。

報告院會，第10屆第2會期現在就要閉幕了！回顧9月18日開議迄今，在朝野黨團共同努力之下，我們一共通過了119項重要議案，包括法律案71案、預決算案28案、條約案2案、人事同意權2案及其他議案16案等，成果豐碩。這些議案攸關國計民生至鉅，例如協助產業因應疫情衝擊的紓困3.0「2099億追加預算」、平抑房價的「實價登錄三法」、促進電子支付產業發展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保衛國土的《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以及為18歲公民權修憲工程拉開序幕的《民法》等相關法案。

在此，我要向時代力量、台灣民眾黨、國民黨、民進黨四個黨團以及全院委員們的克盡職守，表達崇高的敬意與謝意，特別是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議題，因為涉及人民健康與國家利益，各項會議中均辯論激烈，院會裏就表決了192次。即使多次衝突與對立，但每一位委員仍然全力以赴，為我們的國家與人民謀求最大的福祉，體現了民主政治的真諦與風範。我要向各位說聲辛苦了。

今年9月1日，也要特別感謝朝野黨團共同支持，邀請捷克韋德齊議長到本院議場發表演說，這是國會外交的重大突破，也象徵臺灣正推開通往世界的大門，臺灣將迎來更多與國際間來往交流的機會。

明年元月起，立法院除了必須儘快完成總預算案審議外，也將立即迎接一個新的課題：修憲委員會於本會期成立後，已經陸續收到42項提案，其中「18歲公民權」就有16個提案。期盼屆時各黨團皆能維持理性、和諧對話，共同迎接臺灣的憲改時刻。

最後再次感謝本院全體委員、工作團隊與駐警同仁在過去這一整年的所有努力、辛勞及付出，預祝大家新的一年「平安順心」。現在散會。

散會（16時20分）



